宿州市立医院工会会员2025年度中秋节、2026年度春节法定节日慰问品提货券采购
项目需求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:
项目名称：宿州市立医院工会会员2025年度中秋节、2026年度春节法定节日慰问品提货券
预算金额：中秋143.6万元 最高限价：143.6万元
采购需求：工会会员法定节日慰问品提货券，主要内容为超市提货券。
合同履行期限：签订合同后 365 日历天，如因合同履行不到位，采购人有权提前终止合同。
[bookmark: bookmark8][bookmark: bookmark7]二、申请人的资格要求：
应商必须具备相应资质（营业执照等证明材料）
三、货物服务需求一览表
[bookmark: bookmark23][bookmark: bookmark24][bookmark: OLE_LINK4]1 、工会会员2025年度中秋法定节日慰问品提货券约2872张，提货券基础面值为 500元，数量以实际发生数量为准。工会会员2026年度春节法定节日慰问品提货券约2872张，提货券基础面值为 500元。数量以实际发生数量为准。
2 、供货要求：
（1）供应商需保证物品质量，需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规范。
（2）供应商的物品保质期均在有效期内。
（3）提货范围为宿州市市区至少 1 家门店（超市或商场），门店经营品类应至少包含： 日用百货、生鲜百货、食品饮料、烟、酒等；供应商不得单次限制提货券使用次数，提货券有效期长期有效。
（4）供应商供货有优质的货源供应链，物价必须严格执行宿州市物价局标准，不得高于同规模市场价。
3 、售后服务：
（1）供应商应按采购人实际需求，配合采购人将提货券发放完毕；成交供应商承诺在服务期内，24 小时客户响应时间，如出现提货券不能正常使用时，供应商有专人负责处理售后；响应文件中需提供具体售后服务措施及承诺函。
（2）关于商品的退、调货问题严格遵守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、《产品质量法》等有关规定执行。
（3）合同执行期内，成交人须保证采购人的正常供应需求，且不能随意变更授权。如因成交人原因造成合同无法执行（不可抗力因素除外），采购人有权追究成交人的相关违约责任。
（4）若交货地点或收货人变更，采购人必须提前与成交人协商后解决；否则，采购人承担成交人损失。
（5）提货券交付时间为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提出供货需求之日起7日内。
4 、报价要求：
项目合同总价不变，报价采用附加价值方式进行填报。供应商在合同总价基础上以投标文件中承诺的上浮金额为准，为本院提供提货券。按综合评审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推荐1家中标供应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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